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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培训的通知
各单位：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安装有各类自动消防设施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公共娱乐场所、高层及地下建筑、重点厂房库房等场所日益增多，这些投入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元的消防设施，能否发挥其应有的防范火灾作用，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十分关键。但从近年检查的情况看，很多单位的消防控制室人员未经消防培训就上岗，对自动消防设施和消防控制设备的性能不熟悉、操作不熟练、程序不规范，致使消防设施起不到应有的防火灭火作用，一些单位甚至因此贻误灭火时机，导致火灾蔓延扩大造成严重损失。为切实提高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的管理、操作消防设施的技能，广西消防总队组织了有关专业技术人员，专门开设了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培训班，面向全区社会单位开展培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一条“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广西壮族自治区消防条例》第二十七条“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应依法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或者经过必要的消防安全知识培训”的规定，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我支队计划组织各单位消防控制室尚未培训的操作人员参加培训，严格持证上岗制度，进一步提高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确保消防设施正常运行，有效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全市各单位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
二、培训地点、时间
培训地点：广西消防培训中心（广西消防总队教导大队，南宁市邕武路6号）。
培训时间：从2009年11月开始，分期培训，每期80人，培训时间5天，培训期间食宿统一安排。
三、培训报名
从收到通知之日起，各单位需要参加培训的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统一到市消防支队报名。待支队与广西消防总队教导大队联系确定培训时间后，再通知已报名的人员前往参加培训。
参加培训人员免交培训费、演练费、教材费、考试合格证费等，食宿费自理（200元/天/人，5天合计1000元）。
报到时请交1张1寸彩色免冠照片。
四、考试发证
参训人员培训结束后，由教导大队统一组织考试，合格的颁发由总队统一印制的合格证。
五、要求
广西消防总队此次开设的消防控制室人员培训班，为社会单位消防控制室人员参加学习培训，提高消防操作技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各单位要珍惜培训的机会，认真对照有关消防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单位消防控制室人员消防培训情况进行一次自查，对未经消防培训或消防设施操作技能达不到要求的操作人员，要及时组织参加培训。今后在检查中仍然发现单位有指使或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无证上岗操作自动消防设施系统的，要依法进行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玉林市消防支队联络员：韦付维（电话：13907753706）
附：《2009年消防控制室人员培训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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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2009年消防控制室人员培训报名表
                                                                             时间：200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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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表中的类别包括单位的：1消防安全责任人、2消防安全管理人、3公众聚集场所从业人员、4消防中心值班员、5保安员、6仓库管理人员、
7易燃易爆从业人员等。二、请用黑体五号加粗字体。三、单位名称请填全称。（本表为总队消控室培训填写，请于12月10日前报支队防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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